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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
愛
爲
懷
對
于
患
病

者
就
醫
每
次
僅
取
囘

藥
資
全
愈
後
一

節
聽
各
自
便
尤
爲
醫

界
屮
之
難
能
而
可
貴

者
謹
將
經
過
事
實
登

報
剖
白
俾
僑
界
患
病 

者
知
所
審
愼
而
就
醫

等
皆
係
患
病
得
救
之 

人
愧
無
以
爲
報
故
特 

聯
同
頌
揚
先
生
之
德 

况
比
先
生
賦
性
義
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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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者
本
公
司
爲
人
壽
燕
梳
中
最
穩
固
之
公
司
本
公
司
發
賣(Enjii

dow
m

ent  Policies〕

〔即
卄
年
燕
梳
〕此
爲
最
新
貯
金
之
方
能 

法
以
華
人
由
拾
五
歳
至
六
十
歲
買
燕
梳
之
良
法
利
息
甚
大
如
現
臨

$

有
第
壹
三
九
三
〈)
號 
一 千
元
之
卄
年
燕
梳
保
證
書
今
已
滿
期
現
际 

値
銀 
一 千
四
百
七
拾 
一 元
八
毛
七
仙
卽
在
此
二
拾
年
內
所
充6
 * 

千
元
燕
梳
能
得
利
息
四
百
七
上
一 
元
八
毛
七
仙
本
公
司
現
在
之

：一  

財
政
實
力
則
有
六
千
萬
元
溢
利
則
有 
一 百
四
拾
萬
元
是
以
財
政
施 

之
實
力
則
超
於
正
式
應
支
之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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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 恭頌良醫 

薛
慶
先
生
字
金
達
會
邑 

之
長
沙
您
人
也
先
生

精
通
醫
理 

對
于
花
柳

黄 瘀

復
發
版
骨
各
等
奇
難 

雜
症
確
係
堪
稱
獨
步 

聖
手
與
報
章
之
上
大 

車
特
車
者
真
有
霄
壤

之
別
也
最
近
如
鄭
喜

忠
膝
普
之
一

籬

岑
羅
患
腎
漏
鄭
續
慶 

之
風
火
眼
疾
唐
淸
之 

脚
部
斷
骨
邸
維
文
之 

患
疝
氣
病
鄧
護
之
花 

柳
宏
均
蒙 
先
生
施 

以
艮
方
立
奏
奇
效
弟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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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海琴樽。。京 

華冠蓋。。酒邊 

紅袖。。樓外靑 

山；本酒柳開一 

設雲城。。歷有 

年數。。中西稱 

譽。。遐邇馳

。。駝.

。。

庖丁擅部 M
 / 

美。。良辰勝友

。。賞心資酒

之歡。。益以侍 

女款待週全。。 

軒窓舖陳雅麗 

。。倘僑胞聯袂 

光顧。。本主人 

倒屣歡迎。
敗
者
本
樓
在
雲
埠
片
打
皆
東
一
百
三
拾
九
號
旅
館 
二層及一 

二
十
七
號
舖
面
壹
間
連
土
庫
位
居
華
區
中
心
地
點
因
批
期. 

照
章
於
人
月
壹
號
〔卽
星
期H
〕下
午
一
時
在
本
堂
所
招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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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有
僑
胞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依
期
駕
臨
取
閱
章
程
下
闘
爲
禱

屮
華
民
國
拾
五
年
七
月
十
二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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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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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拾
八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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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
童
遊
戲
场
。。於
宅
四
周:
尤
宜
預
留
空 

地
。。爲
蒔
花
植
木
之
用
，

〔.)
〕公
開
社
交 
殻
法
開
澤
無
知
婦
女
、提 

倡
敢
交
公
開
「
凡
父
、子
，兄
、弟
，夫
、婦 

親
戚 
朋
友
等
，安
律
令
其
自
由
交
際
。
以 

發
展
其
羣
性
，。而
聯
絡
其
感
情 

• 

D
〕實
施
家
庭
教
育 
有
子
姪
者
了
須
隨
時 

約
束
之 
訓
導
之
，或
教
讀
書
。。或
說
故
事 

〔Te

二Srory〕
或
引
游
戲
，或
令
其
利
用 

時
間
？
有
所
作
爲
於
兒
童
自
修
室.或
兒
童 

• 

游
戲
塲
。

—以
培
植
其
德
性

㈢
對
於
社
會
應
做
之
事

〔A
)
實
行
鄕
村
教
育
連
動 
能
諸
英
語
者" 

則
教
靑
年
學
習
英
語
。
“或設
法
改
良
私
整 

。。維
持
學
校
。。或
倡
辦
平
民
度
學
。.，及
婦 

女
補
習
學
校
。。或
提
倡
社
會
教
育 
。創
設 

鄕
村
月
刊
、閱
書
報
枇
。組
織
宣
講
團:
以 

增
進
鄕
人
知
識 

一 

〔B
〕倡
辦
實
業 
提
倡
種
樹
極
果
。，從
事
墾 

荒
。。或
組
設
貯
蓄
會
。。以
應
郷
人
按
揭

00 

免
其
受
他
方
面
之
重
利
盤
剝 

〔C
〕倡
辦
公
益
公
安
事
業 
如
團
練
，醫
社
， 

市
塲
、鄕
務
處
、鄕
村
聯
合
會
、公
共
墳
瘍
、 

公
共
游
戲
塲
、公
共
連
動
塲
，改
良
街
道
、 

修
治
陰
渠
等
。。皆
當
倡
辦
之 

要
之
。。鄕
人
見
聞
甚
狹JC
知
識
極
淺
：
對
於 

各
種
改
良
風
俗
之
事
，。不
知
如
何
着
手
興
辨
。。 

而
華
僑
則
飽
吸
文
明
空
氣
，二
獲
有
科
學
知
識

00 

對
於
鄕
間
之
舊
習
慣
舊
勢
力
。。莫
不
抱
有
推
陷 

而
改
革
之
的
心
顧•
，其
囘
郷
後
；
苟
能
適
應
其 

環
境
而
實
行
之
。。則
有
功
於
鄕
村
改
造
者
。0
豈 

一
鮮
乎
哉
。、然
欲
改
革
舊
習
慣
七
必
先
消
除
其
舊 

勢
力
。。但
舊
勢
力
之
根
深
蒂
固
。。非
一
手
一
足 

之
力
。。而
可
達
其
消
除Z
"
的
。。必
也
有
組
織 

焉
。。有
連
動
焉
，。其
方
法
可
得
言
者
如
下
。。 

㊀
合
壹
鄕
之
囘
鄕
華
僑
組
織
堂
團
體 

㊁
合
各
鄕
囘
鄕
華
僑
所
紐
織
之
團
體
而
爲 
一 

大
團
體

〔言) 
〔論〕 

◎V_7o

。匚◎ 

華僑囘鄕後應做何事志
炎 

諺
云
，。「朝
見
妻
子
：
晚
見
父
母
」"
。此
二
語 

描
寫
骨
肉
之
親00
日
常
相
見C0
洵
足
樂
也
。一夫 

人
莫
不
有
父
母
妻
子
等
骨
肉
之
親
。。苟
非
萬
不 

得
已 
則
不
願
割
愛
遠
游
也CO
乃
吾
人
每
爲
環 

一
境
所
困
。C

人
浮
於
工
。。生
活
程
度
日
高
。，所
以 

遠
離
鄕
井
。、出
洋
謀
生C
以
爲
拿
俯
畜
之
資 

。。其
擁
金
回
鄕
者
。。往
往
囿
於
家
族
式
的
利
己 

主
義"
。所
謀
之
事
一
。不
外
嫁
娶
，立
宅
諸
端 
每 

嫁一 
女
也
。。娶 
一 婦
也
。，立 
一 宅
也
。。則
任
無 

知
婦
女
左
右
之 
。以
致
沿
其
陋
習
，。極
其
侈
靡 

。。盡
其
所
有
以
應
付
之
。。
一 似
非
若
此
不
足
以 

炫
耀
郷
里
。。令
人
認
識
其
爲
「金
山
客
」也
者

00 

至
對
於
社
會
式
的
利
他
主
義
範
圍
內
之
公
益
公 

安
事
業I
則
絕
少
過
問
。居
鄕
一
年"
。或
數
月
， 

除
辦
妥
上
述
諸
事
後
。徒
終
日
游
狂
〔从
、、」〕游
。 

無
所
事
事 
至
黃
金
散
盡
。則
回
人
貸
借
。。籌
備 

舟
費
復
返
外
洋
謀
生
？
記
者
非
謂
凡
囘
鄕
華
僑 

皆
如
是 
但
其
如
是
者
。實
大
不
乏
人
。。記
者
乂 

非
謂
不
宜
嫁
娶 
立
宅
也
。不
過
嫁
娶
立
宅
。
皆 

須
改
良 
除
爲
嫁
娶̂
立
宅
之
利
己
的
家   

^
 事 

業
之
外 
則
宜
兼
爲
其
利
他
的
社
會
事
斐
耳 
此 

記
者
所
以
標
題
爲
「華
僑
囘
鄕
後
應
做
何
嘉
」A 

単
僑
囘
鄕
後
應
做
之
事
。。計
有
三
種 

㊀
對
於
個
人
方
面
應
做
之
事
。。

〔A
〕奮
鬥 
與
舊
社
會
奮
鬥;
勿
爲
陋
習
所 

軟
化

〔B
〕創
造 
創
造
能
生
產
之
事
業
：
及
新
社 

會
之
文
明
空
氣
。。以
爲
與
舊
社
會
奮
鬥
之 

後
盾

㈡
對
於
家
庭
方
面
應
做
之
事 

L
A
〕改
良
婚
喪 
實
行
文
明
結
婚
，革
除
「上 

頭
」「喘

」「請
酒
」「請
牀
頭
」等
陋
習
。改 

良
喪
禮 
。，革
除
習
俗
相
沿
之
種
種
迷
信 

L
B
〕改
良
住
宅 
凡
建
宅
宜
布
山
嶺
之
地

eo 

一 則
保
留) 
畝*
俾
民
食
有
頓
。
一 則
山 

地
高
亢:
空
爽
上
氣 
有
益
衞
生 
至
格 

式
尤
官
依
照
西
人
辨
法
。。務
期
間
格
適
宜 

。
窗
戶
多
開
，。幷
建
造
客
廳
、寝
室
一
厨
房 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
@
團
體
各
分
子 

㊃
欲
施
行
各
種

2
能
力
。。團
體
精
神 

木
時
，"
須
團
體
內
之

方

人
。,
首
先
實
行:
藉
資
提
倡1
並
負
責
其
家 

屬
不
生
反
動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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